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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司法受民意裹挟华声视点

最高人民法院2月28日上午召开新闻
发布会， 通报关于人民法院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的有关情况。发言人孙军工表示，
对于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 人民法院坚
持区别对待， 努力做到以宽济严， 以严济
宽。在对较轻犯罪依法从轻处罚的同时，对
具有累犯、 毒品再犯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和屡教不改、 群众反映强烈等酌定从严处
罚情节的犯罪，在量刑上考虑从严。

近些年， 针对一些影响恶劣的案件，
民间呼吁严惩的声音一直很高，如2010年
的药家鑫案就是民众希望严惩犯罪者的
标志案例。而最近曝出的李双江之子轮奸
案，经调查，要求“偏重惩罚”的人高达
84％。当法治理念逐步被人所了解，同时
“以宽济严” 已成为我国刑事政策要义的
情况下，不少民众在面对一些刑事案件时

仍难免有“重刑主义”的情绪表现。
越是公正欠缺的社会，就越难产生宽

容，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中国民众有着
“重刑主义”倾向。无论是曾经的“药家鑫
案”，还是最近的“李双江之子轮奸案”，民
众高呼严惩的原因除案件本身影响极其
恶劣之外，更是因为案件背后潜藏的不公
正。尽管“药家鑫为官二代”的消息事后证
明并非属实，但谁也无法否认“官二代”、
“富二代” 等权贵人士在犯案之后更易成
为民众呼吁“严惩”的对象。

是不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在
量刑上考虑从严” 就能剔除这种不公正，
满足民意对司法的诉求呢？或者说，是否
越贴近民意，就代表司法越公正呢？从现
实情况来看，由于在一些刑事案件上民意
呼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实在巨大，因此在

量刑上司法部门出于“平衡”考虑，将民意
作为量刑依据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
能够给人产生一种“公正”感，但这种受民
意裹挟的司法调整，难免让人心生警惕。

司法当顺应民意， 这固然是法治含义
之一，但司法更应构筑科学、合理的架构，满
足符合法治理念的公平要求，而非过于倚重
任何一方。无论是“法官集权”式的司法模
式，还是“民意至上”的司法手段，究其本质，
都是人治而非法治。只不过前者体现得更为
明显，而后者则披上了一层民意外衣。

曾经沸沸扬扬的“药家鑫案”，就因受
民意裹挟而从重量刑，但事实证明，在强
大的民意中，错误信息及过激情绪所引起
的负面效果，反而使得司法走向另一个极
端，即过于以民意为裁量标准，为安抚民
众的情绪而罔顾真正的司法公正。

由于司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陪
审团制度也尚未引进， 司法过程中民意常
处于缺席状态， 再加之一些案件受权力操
纵而导致不公正结果， 都使得我国司法出
现“失衡”状态。将民意纳入司法考量，本身
是对司法“失衡”的一种有益补充，但这种
民意纳入的前提是， 司法机构自身有其独
立性， 然后再将民意与司法的互补予以制
度化体现，如西方的陪审团制度，如此方能
从根本上解决民间呼声日高的“司法公正”
问题。 我国法学界泰斗江平曾说：“我们不
谈司法独立，却谈司法公正，实际上是个危
险的信号。”反观最高法“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犯罪，在量刑上考虑从严”的决定，如果
没有与真正的法治相符的制度设计，那么，
无论以何种形式去贴近民意， 都无法产生
真正的公正结果。 ■本报评论员 张英

非常语录

“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发展，好比
一辆自行车，骑着就稳、停下就
倒。”

日前，白岩松受访表示，自己的
使命就是推动新闻自由在中国逐渐
变现。不过他也表示，假如新闻自由
真的来了，就不干新闻了。理由是新
闻自由到来后必先经历八卦、 丑闻，
性暴力满天飞的阶段。 并作以上表
示。

一生有你：民主体制改革是将自
行车升级为小汽车的必要条件。那样
的话才能行得更快，停得更稳。

曾经：还真难办，慢了会倒，快了
就会散架……

爱情万岁： 中国还是一个高压
锅！

无盐：前提是方向要对，不要逆
行。

西施：偷车贼太多了。

“如今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没有
好身体，干啥都不行呀。”

27日，南昌市湾里区的江西中医
学院内，一小偷行窃被抓，非但不感
到羞愧， 反倒抱怨自己身体不够好，
逃得不快。在派出所，汤某懊悔地说
出了以上一番话。

大脸妹： 知道从失败中找原因，
有“大偷”的潜质。

精彩无限：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丫丫：你妹啊，你要跑得比刘翔

快还用偷手机？
爽爽：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撑

起龌龊的灵魂！
生生世世：不怕小偷，就怕小偷

有文化。

“我本人就是做纪委工作的，原
来都是我接受举报去查别人，
现在自己也被举报了。 扔个烟
头算什么？举报的人太无聊了，
抓住这么点小事不放！”

27日下午，纪委干部柏某来到武
汉市城管局， 说出以上这番雷人言
论。

永远：这种干部怎么还没下岗？
海阔天空：当官的后面难道要跟

个捡垃圾的才会好些吗？
忘记时间： 都是一个锅里吃饭，

五十步笑一百步，这个也叫新闻。
天涯：能不能公布其名字及所属

单位。
定不负相思意：打铁还需自身硬

啊。

在春节后一段时间内，河南周口地
区的平坟之争，愈演愈烈，地方政府与
民众之间的裂痕，日益加剧。当“二次平
坟” 的宣传话语游荡在周口的乡镇，民
间的“反击”随之此起彼伏。2月26日，河
南周口籍的齐明利等一行六人，赶往周
口市长岳文海位于桐柏县的祖坟前，他
们本欲效仿当地政府，强制平坟，临阵
忽改主意，只摆架势，并未动土，同时打
出了“岳文海，你妈喊你回家平坟”的横
幅，以表抗议。

诚然，齐明利等人未尝兑现此前高
声宣扬的平岳文海祖坟的诺言，毁诺似
可非议。不过我倒以为，他们临阵的退
缩，却赢来了另一个光彩的名目：公民。

权力与权利， 都有其明晰的边界。

河南周口的平坟运动， 从去年开展至
今，激起剧烈批判的原由，即在于行政
权力越界。权力进一步，权利就得退一
步，退无可退，民间势必要反弹。就像一
头公牛闯进你家长满了庄稼的田地，也
许你不敢与其正面冲撞，不过绕到它背
后，拔几根牛毛的意愿和勇气，人人皆
有。这就要说到反弹的尺度，以及权利
的边界。 重圆被当地政府荡平的坟茔，
犹如将公牛赶出田地，自然合理；那么
有没有必要， 跑到公牛主人家的田地，
破坏一番，以示报复呢，譬如去撅周口
市领导们的祖坟？

显然， 即便一些地方政府有不仁，
民众也不能不义；即便一些地方政府的
权力运用有不仁， 公民权亦不能不义。

因为，在宪法秩序的语境之中，政府及
其权力，一向被视为（必要的）恶，权利
则优先于任何良善的目标。权力与权利
二者本不可同日而语，假如后者以前者
所惯用的方式反击前者，难免陷入前者
的陷阱。 我们不能因为反抗卑劣的一
方， 而沦至与对方一样卑劣的境地，否
则，即便打倒了对方，也是失败。

我必须为齐明利等六人鼓掌， 这掌
声，首先献给勇士，他们敢于到岳市长祖
坟之前拉起抗议的横幅，足见勇气；其次
献给公民，他们放下了高举的铁锹，便放
下了心头的暴虐，从愤怒回归理性，从意
气回归法治，这不是懦弱，而是节制。勇敢
与节制，正如批判与宽容，都是公民必备
的德行。 ■羽戈转自《东方早报》有删节

推荐 “懦夫”齐明利是个好公民

时务观察

“目前收费公路已实现了国庆等节
假日免费通行， 但买不起车的群众，却
享受不到这一政策带来的好处。” 全国
人大代表朱列玉日前对记者表示，此次
“两会”将会关注铁路出行问题，他建议
在国庆、春节、清明、劳动节等四个节假
日，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免费乘坐火车，
享受国家政策带来的福利。(2月28日《新
快报》)

不知这一让铁路部门“割肉” 的建
议， 能否得到铁道部的积极回应。 就算
“吝啬”得连“站座同价”都不愿废弃的铁
道部，这一回真的大方起来，配合相关部
门推出四大节日全民免费乘火车政策，
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不大感兴趣。

其一，既然是免费大餐，那么希望
能够享用到这顿“美餐”的人就会非常
多，僧多粥少的现象势必上演。无论是
按报名的先后分配乘坐资格， 还是通
过摇号的形式将免费车票发放出去，
真正能最终获得机会的人只能是凤毛
麟角，绝大多数人将空手而归。要是有
人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暗中做做手脚，
那结果会更惨。 面对这比中奖概率还
低的免费坐火车的机会， 我们有必要
激动得鼓掌吗？

其二， 既然四大节日期间普通客
运列车拿来让人免费乘坐， 那正常的
售票就会中断， 人们就无法购得这期
间的火车票。 要是有人在这个时间段

内有急事需要乘坐火车，可免费的机会没
捞着，正常的票又买不着，那怎么办？

其三，既然是免费乘坐火车，那在免
费期间，铁路部门就是在无偿奉献，如果
这时候发生意外，给乘客造成伤害，那么
铁路部门是赔偿还是不赔偿呢？如果铁路
部门以他们并非在营运为由拒绝理赔，那
维权岂不是非常麻烦？

这么看来，免费坐火车不仅只是少数
人的盛宴，还影响我们的正常出行，一旦
发生事故还有可能遭遇扯皮，显然还是不
要的为好！如果真的想让老百姓享受一下
铁路福利， 我看适当下调一下车票价格，
取消“站座同价”，要比“全民免费坐火车”
强上一百倍。 ■吴应海

余以为 我们为什么对“免费坐火车”不感兴趣

27日， 北京二中院对备受关注的
600万买官案作出了审判， 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邹焰焰有期徒刑15年，并认为被
害人王某被骗的600万不应返还。（2月
28日《新京报》）

按照《刑法》有关行贿罪的规定，此
判决应该没问题， 但仍让人不太满意。
因为法院将该案作为一起诈骗案来审
判，显然背离了案件的性质。按案件的
前因后果分析，此案首先是一起事关买
官卖官的行贿案，后来因种种原因才演
变成了一起诈骗案。如果不是邹焰焰与
另一名关系人刘军茂之间出现问题，致
使行贿中途流产， 说不定行贿已经成
功， 王某的两名朋友如愿获得了升迁。
况且以行贿额600万而论， 够得上情节

特别严重；论影响之恶劣，也堪称情节
严重，法院不能因为行贿没成功，就将
该案不列为行贿案审理。

正因为法院不将该案作为行贿案来
审理， 所以自始至终不披露行贿人的身
份、职业和名字，只称其为“王某”；同时，
也不披露他的那两名想当副省长和正局
级干部的朋友姓名，因而只字不提那600
万元的贿金来自哪里。按常理论，这600
万元钱不大可能是王某一人所出，极有可
能这笔钱是其两名朋友所出。而且他本来
就是受朋友所托，代为他们买官的。也就
是说，这两名神秘的官员朋友才是真正的
行贿人。对此，公安机关应该予以追查，如
查实，检察院当以行贿案立案，法院也应
以行贿案与诈骗案一同做出审判。

现在法院只是将该案作为一起单纯
的诈骗案来审判，只对邹焰焰做出判罚，
只认为被害人王某被骗的600万不应返
还， 而忽略了该案本质上是一起行贿案
的事实，对行贿人不做判决，这样的判决
没多大意义，也难以体现司法正义。

其实，行贿与受贿是一个硬币的两
面，彼此相辅相成，有受贿方，就有行贿
方，司法机关不能只惩处受贿人，放过
行贿人。虽然此案有其特殊性，王某和
他的朋友是否该受到法律审判可以讨
论， 但鉴于行贿事实本身及其严重性，
法院仅对王某做出“被骗的600万不应
返还”的裁定是远远不够的，为他们保
密更没必要，而是应就行贿事实做出司
法解释甚至审理。 ■王学进

仅认定600万“买官钱”不返还不够


